
 

 

臺南市 113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
國民教育輔導團生命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

「幸福 10 堂課」第一期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 

  (一)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

        作業要點。 

  (二)臺南市 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 

  (三)臺南市 113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  (一)幸福 10堂課以引導教師察覺『幸福』為主要願景，從生命教育核心素養出發，期 

        望透過智慧的交流與對話，激發溫度與多元的思考。 

  (二)透過生命教育核心素養的啟發，啟動學校與教師思考本位課程發展、素養導向課程 

        設計與教學實踐、素養導向學習評量之知能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  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(二)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  (三)承辦單位：臺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生命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

  (四)協辦單位：臺南市南區志開實驗小學 

四、辦理時間、時數及地點： 

  (一)日期：113年 9月-11月，共 3場，每場研習時數 3小時。 

  (二)地點：各申請學校。 

五、參與對象及人數： 

    (一)各國小學校對於生命教育議題有興趣之教師。 

  (二)採學校單獨或策略聯盟方式申請，參與人數多者優先錄取(每校限申請一場)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    (一)預約表請寄至 enpa8127@tn.edu.tw信箱。 

    (二)電子郵件寄出後，請來電確認是否收到， 06-2619431#101陳主任。 

    (三)以申請順序、聯盟申請方式、交通便利性為合併優先考量。 

    (四)申請期限：請於 8月 28日前提出申請，8月 30日確認申請成功場次。 

  

 

 



 

 

七、研習內容： 

(一)時間表 

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備註 

13：20~13：30 報到 生命教育夥伴學校/校長  

13：30~14：20 幸福 10堂課 外聘 1節 

14：30~16：00 幸福 10堂課 外聘 2節 

16：00 賦歸   

 

(二)各場次安排 

場次 日期 課程內容 預定外聘講師 

第 1堂 9/11 
生命議題跨域教學設計 RETHINK重新

思考-SDGs探究式循環經濟桌遊 

黃宜佳老師 

RETHINK 團隊 

第 2堂 9/18 
生命教育教育議題跨域教學設計 

曼陀羅之旅-心靈探索與實踐 

臺南大學推廣教育課程講師 

李淑玲 

第 3堂 11/20 
飲食、永續與生命- 

從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談食農教育 

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 

LEPDC培力委員 

志開實驗小學退休教師 

蘇鳳珠 

八、參與方式： 

   (一)課程代碼：申請學校請協助開辦研習，參加人員請至本市學習護照線上報名。 

  (二)簽到退：請務必完成當日簽到、退手續，並提供掃描檔給生命教育議題輔導小組。 

  (三)研習進行：請申請學校協助開場事宜以及場地提供與安排。 

  (四)研習資訊：請申請學校提早告知參與夥伴本次研習主要規劃，以方便專注研習。 

九、差假與經費： 

  (一)講師鐘點與交通費用均由生命教育議題輔導小組、志開實驗小學相關經費支應。 

  (二)請各校惠予參與教師公(差)假出席。 

 

 

  



 

 

臺南市 113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
國民教育輔導團生命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

「幸福 10 堂課」第一期預約表 

 

一、申請辦理學校基本資料 

學校名稱  

學校地址  

聯絡人/職稱  

聯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

 

二、預約相關事項 

項目 順序 日期 主題 

(一)預計申請時段 

1.可申請 2個時段

以便提供安排 

2.請依需求時段填

寫優先順位(以

1.2填寫) 

 
9/11 

生命議題跨域教學設計 RETHINK重新思考- 

SDGs探究式循環經濟桌遊 

 
9/18 

生命教育教育議題跨域教學設計 

曼陀羅之旅-心靈探索與實踐 

 
11/20 

飲食、永續與生命- 

從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談食農教育 

(二)預計參加人數  

(三)預計協同參與

申請辦理學校 

□聯合申請   □單獨申請 

1. 

2. 

3. 

承辦人：  單位主管：  校長：  

 

備註： 

(一)預約表請寄至 enpa8127@tn.edu.tw 信箱。 

(二)電子郵件寄出後，請來電確認是否收到， 06-2619431#101 陳主任。 

(三)以申請順序、聯盟申請方式、交通便利性為合併優先考量。 

(四)申請期限：請於 8 月 28 日前提出申請，8 月 30 日確認申請成功場次。 


